
違規吸菸 

稽查者現場宣導與違規勸阻並填

寫違規事實記錄單，擲交衛保組 

衛保組彙 

整資料並 

建檔追蹤 

 

經查發現違規吸菸 2 次者 

         教職員工生 

一、依菸害防制法條文第 18 

條:「於禁菸場所吸菸者，

在場人士得予勸阻」 

二、 校園內發現吸菸者應發揮

道德勇氣，勸阻將菸品熄

滅。 

由衛保組彙整資 

料並建檔追蹤 

無法判定是否為本校外   

包廠商，可連絡衛生主 

管機關派員開單處罰。    

菸害檢舉專線0800-531-

531，最高處新台幣 1 

萬元罰鍰。 

*學生:提報生輔組依本

校學生獎懲辦法處

理。 

*教職員工: 提報單位主 

管作為年度考績參考及獎 

勵依據。 

 

 

       校外人士 

 

 

 

國立屏東大學校園菸害違規輔導機制 
，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外包廠商及其相關工作人員 

  

 確認為本校外包廠商及其相關

工作人員，逕行通知總務處派

員處理如不聽從勸導者，向衛

生主管單位檢舉。菸害檢舉專

缐:0800-531-531 


